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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大件垃圾收运处置的合同 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72950644420252604 

合同内部编号： 

合同各方： 

甲方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废弃物管理事务中

心 

乙方：上海浦发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

 法定代表人：杨勇（男） 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三路 277弄 24

号 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御桥路 869号第

（10）幢 

邮政编码： 邮政编码：200126 

电话：021-50931068 电话：13916704036 

传真： 传真： 

联系人：刘键 联系人：杨勇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之规定，

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 2025年大件垃圾收运处置的合同经协

商一致，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：  

一、项目概况 

本次采购的大件垃圾收运处置项目，主要内容为浦东新区城区街道大件垃

圾中转清运、拆解（含不可利用废弃物的运输）。甲方委托乙方将 12 个街道区

域内大件垃圾清运至大件垃圾中转拆解点（位于高科西路 4037 号）进行拆解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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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。项目经费分为收运费及拆解费，其中收运费主要负责清运街道设置的 9 个大

件垃圾临时堆放点的大件垃圾，根据中标金额按照实际作业点位数据实结算；拆

解费主要负责大件垃圾的拆解处置，预计全年拆解大件垃圾 155000 件，其中沙

发 60000 件，床垫 65000 件，其他 30000 件，全年收运量达到 155000 件及以上

按照中标金额限额拨付拆解费，若未达到则按照实际拆解量拨付。 

二、甲方权利和义务 

1、甲方具有乙方大件垃圾处置场所的管理权，乙方必须服从甲方人员管理。 

2、按合同约定支付经费。 

3、乙方不按要求进行垃圾清运，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相应的经济处罚，并

通知乙方限期整改。 

4、甲方在职责范围内对乙方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困难或问题进行协调，方

便大件垃圾中转处置工作顺利开展。 

三、乙方权利和义务 

1、负责清运街道设置的大件垃圾临时堆放点的大件垃圾，以及对场地内大

件垃圾进行拆解处置。各类大件垃圾年拆解量最低要求：其中沙发不低于 6 万件、

席梦思床垫不低于 6.5 万件，其他各类合计不低于 3 万件。 

2、负责促进大件垃圾资源化利用。拆解后所得物资能进入废品回收系统的

应进入废品回收渠道，做好资源化利用台账备查。 

3、负责大件垃圾残渣的无害化处置。全年累计拆解后残渣（ 不可利用废

弃物） 控制在累计进场总量（以重量计算）的 60%以内，年度大件垃圾分拣残

渣总量超过 60%以上的部分由中标单位承担相关费用，拆解残渣运至甲方指定地

点进行无害化处置。 

4、负责大件垃圾场地的日常管理， 设施设备的看管及运营工作；负责并

确保大件垃圾场地的正常持续运行，严禁 3 天以上（含 3 天）停止开放， 如遇

特殊情况及时向甲方汇报；进场的以及拆解的大件垃圾应分门别类堆放贮存，场

地整齐有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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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负责大件垃圾进出场的接收、查验、台账记录；现场做好各分类品种计

件统计，采取计量称重、按车次进行计量。 

6、乙方在收运工作中应做到安全、有序，自觉遵守管理制度，乙方人员在

清运工作时，发生伤亡等安全事故，其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负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

任；车辆在收运过程中严格按照车辆额定装载率作业，行驶过程中严格遵守交通

法规。 

7、处置现场安装防水、防火（ 除消防必备的消防栓、灭火器等， 另至少

设有喷水装置）。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台账，包括安全生产防护设施配置情况，自

查及整改情况，安全生产培训情况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等。 

8、接受甲方的管理及调度，确保日常工作的顺利进行。 

9、严禁未经废管中心许可的车辆进入。 

10、配合甲方做好处理各类投诉、突击迎检等工作。 

四、合同期限和合同费用 

1、合同期限：2025年 12月 1日至 2026年 11月 30日止 

2、合同经费： 

本合同根据招投标结果，中标总价为 2478000 元整（大写：贰佰肆拾柒万

捌仟元整）。 

3、合同支付：结合财政拨款进度，合同签订后 2025 年 12 月份支付中标金

额的 1/12,2026 年 3 月、6 月、9 月份各支付中标金额的 1/4,剩余金额 12 月支付。

经费支付结合考核结果。收运费支付时按照服务期内实际作业点位数据按实结

算。 

五、合同的变更、解除与违约责任 

1、合同的变更、解除 

若政府出台新政策或甲方上级主管部门对本合同有异议或新举措， 本合同

自动无条件终止，甲方有责任提前 15 天通知乙方。 

2、违约责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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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甲方应在本合同规定的作业范围内要求乙方开展分拣、分拆、分割作

业，否则乙方可单方面解除本合同且不作任何赔偿。 

（2）乙方不得用该场地从事盈利性质的或非合同作业范围内的其他业务，

否则要承担违约责任。 

（3）乙方若不能及时完成分拣、分拆、分割作业任务，要承担甲方由此造

成的损失。 

（4）甲、乙双方中任何一方若擅自解除本合同，视作违约，违约方必须向

守约方偿付已付承包费总额 10%的违约金。 

六、附则 

1、本合同一经签字、盖章即生效； 

2、本合同中若有未尽事宜，由双方以补充合同的协商解决，补充合同与本

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 

3、本合同一式陆份，双方各执叁份。 

 

22. 其他补充事宜 

 

    

签约各方： 

甲方（盖章）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废弃物

管理事务中心 

乙方（盖章）：上海浦发环境服务有限

公司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彭

斌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杨

勇 

合同签订地点：网上签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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